《民乐县扶持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为强化实体经济对全县经济的支撑作用，推动全县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民乐县扶持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》规定，现申请对2024年符合奖补条件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落实奖补资金282.96万元。
一、新入库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奖补资金
根据《民乐县扶持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》第二条奖补政策规定，确定符合条件的企业17户，需奖补资金67万元。
二、年销售额达标企业奖补资金
根据《民乐县扶持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》第三条奖补政策规定，确定符合条件的企业10户，需奖补资金156万元。
三、对在县内设立总部及直营店的限额以上在库企业，在县内外增设连锁店
根据《民乐县扶持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》第八条奖补政策规定，确定符合条件的企业1户，需奖补资金50万元。张掖品高食品销售有限公司在县外增设10家连锁店，且年销售额达到250万元，纳入县内统计范围后一次性奖励50万元。
四、升规入库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奖补资金 
根据《民乐县扶持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》第五条奖补政策规定，按每人每月200元的标准奖励，确定符合条件的统计人员45名，需奖补资金9.96万元。
妥否，请批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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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民乐县扶持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
若干措施实施细则

第一条 扶持对象及条件
（一）扶持对象
1.商贸流通限上企业统计名录库新入库、在库批发、零售、餐饮、住宿行业商贸企业；
2.国家统计库在库大个体；
3.商贸行业龙头企业和成长型企业；
4.商贸流通限上企业统计名录库在库单位统计人员。
（二）扶持条件
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规范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;财务管理制度健全，会计核算完整、规范，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送相关报表;经济效益较好;纳税信用良好;无任何违法、违规记录；发生较大生产（食品）安全责任事故、环保责任事故、消防安全责任事故、违法占用土地、严重失信行为等违法违规的申报主体实行一票否决制。
第二条 企业申报提供资料
1.资金申请报告;
2.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;
3.企业基本情况简介。包括设立时间、注册资本、股东名称及出资比例、主要产品、经营状况、装备、职工人数及获得的主要荣誉等;
4.企业上年度缴税证明(新建企业除外);
5.统计部门认可的入库证明；
6.其他需要提供的资料。
第三条 申报程序
1.组织申报工作由商务局牵头负责，财政局、统计局、税务局、市场监管局、人社局等部门参与，组织满足条件的企业（大个体）申报，并按照认定方式确定符合支持条件的企业（项目）名单及奖励额度。
2.符合支持条件的企业（大个体）可申请一项或多项扶持。
3.每年4月15日前，牵头单位会同相关部门将企业申报资料审核后报县政府审定，财政部门下拨扶持资金。
4.符合各项支持政策的企业（大个体），应提供真实的材料和凭证，如有弄虚作假，一经发现，由财政部门收回已奖励资金，五年内不得享受相关奖励优惠政策，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
第四条 资金使用和管理
1.对收到的扶持资金，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账务处理，专款专用，并按照《企业财务通则》(财政部第41号令)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、财务制度和税法规定进行财务管理，自觉接受有资质的审计机构审计监督。
2.凡涉及弄虚作假、截留、挪用项目资金，妨碍相关部门对项目进行检查的单位和个人，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。
3.商务局负责加强对扶持资金的全过程管理，建立完善跟踪管理等各项工作机制和相关制度，及时向县政府报告扶持项目完成情况。
4.县财政、审计、监察等部门负责加强对扶持资金的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估，监督管理和评价结果作为以后年度扶持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。
5.项目奖励资金列入县财政预算，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执行。
6.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、市各项降低企业成本和各类税费减免优惠政策，深入挖掘政策潜力，对中央和省、市出台的各类税费优惠政策，凡认定条件有限制的，一律从宽认定；凡优惠标准有区间的，一律按上限执行。

